
    

物业管理企业的现实选择  

□侯兰琴  颉克峰 

  

物业管理是随着现代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城市住房制度不断改革和深化而发展起来
的一个新兴行业。因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物业管理的现实表现难如人意。本文拟
从物业管理的现状出发，浅论对物业管理企业的现实选择，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物业
管理企业的关注，从而促使其正视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以加速物业管理服务市场
的成熟和规范。 

一、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2003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现场问卷调查显示：70%以上和50%以上的受访者
对物业管理现状表示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据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对兰州市物业管理服
务质量满意程度的调查显示：“消费者的平均综合满意率只有55.58%”[1]。究其不
满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务内容、质量与房地产开发商的承诺有较大差异  

大部分物业管理企业是从房地产开发公司派生出来的，依附受制于房地产开发
商，加上其本身专业管理的经验不足，与业主的矛盾比较突出。开发商为促销房屋，
通过广告、中介、导购人员等多种途径，对物业管理的内容、质量做出不切实际的承
诺，且双方所签订的书面合同或口头约定也因权利义务不明确，大多不能兑现。兰州
地区反映较多的问题是24小时热水供应，托儿所、健身房的开办使用等。业主入住后
对开发商不兑现承诺极为不满，这也给物业公司的后续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压力。
另外，由于物业管理企业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依附与受制，不能以独立的第三方理直
气壮地向房地产开发商要求验收物业、接管档案、索要保修期内的支出费用。不仅如
此，有时物业公司对开发商提出的不合理的入住要求也听之任之，如要求业主必须交
纳维修备用基金才能进户，预交一定数额的物业管理费作为交房屋钥匙的条件等等。
这些都使物业公司与业主的矛盾日趋激化。 

（二）缺乏规范统一的收费标准和透明度  

物业管理服务收费的标准，各地虽有部门行政规章，但尚欠统一规范。而且真正
严格按照规章收取各项费用的物业管理公司只是极少数，亮证收费及使用统一发票的
物业公司更是少之又少。此外物业公司收支透明度很低，没有定期向业主公布账目、
说明物业管理费收取的标准和依据及与其对应的服务内容。另外，物业管理单位的物
业管理费计算也不合理。按物业公司提供的公式计算的物业管理费比按物业管理费构
成子项相加之和还要多。“兰州目前，业主每户每月平均向物业公司交纳26.09元，
平均每平方米每月交纳0.29元”[2]。相当一部分业主认为服务的质量与收费的价格
不符且收费偏高。 

（三）服务内容简单粗糙，缺乏个性化服务  

目前，大部分物业公司的服务内容尚处于低级阶段，服务仅限于小区卫生和安
全，偶尔查看修理一下水电设施，在治安方面也存在明显失职的现象。个性化、人性
化的服务仅在个别商品房小区有所体现。在小区的配套服务和特色服务方面缺乏开拓
创新，许多针对性、特约性的服务还未开展。 

（四）物管人员与业主矛盾突出  

有相当一部分物管人员的观念还停留在福利分房时期的“房管所”及单位自管年



代，没有把物业公司看做是为业主提供服务的机构，而是将其看做管理业主的机构。
加之从业人员大多是企业转制后“转岗”、“转业”而来的，整体素质较低，服务态
度较差，工作缺乏耐心，没有摆正与业主的关系，把自己凌驾于业主之上，盛气凌
人。由于服务不到位，多数小区脏乱差；保安打人、住户拒交物业费和业主停、放小
区的财产丢失等情况也时有发生。部分业主由于长期受住房修房靠单位的思想影响，
未形成物业管理的消费意识，有既要享受服务又想不付钱或少付钱的思想；另外，有
些业主因其所在单位未补贴物业管理费且家庭经济困难，难以支付物业费，而物业公
司为节省开支不尽心服务，也是双方产生矛盾的缘由之一。兰州地区调查显示，多数
小区的业主与物业公司互不信任，情绪对立。 

（五）管理体制不顺  

由于建管不分的管理体制，导致从开发商下属企业成立的物业公司直接从开发商
手中接管小区，双方的权责未有合同约定；许多物业公司也未与业主签订合同或协
议，导致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产生纠纷后消费者的权益无法保护；加之开发商遗
留下来的问题，住户只有找物业公司，形成了物业公司要么收费不服务，要么服务了
住户不交费的状况。目前，兰州地区的消费者在购房时与“物业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的
占35.17%；在购房合同中包括物管服务内容的占18.33%；消费者与物业公司只是口头
约定的占11.83%；消费者与物业公司什么约定都没有的占34.67%”[3]。 

二、物业管理企业的现实选择  

虽然目前的物业管理存在许多问题，具体操作中还缺乏可依据的法律法规或规范
性要求。但可喜的是，国务院新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实
施，这不但为业主维护其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更为物业管理公司实现管理的规
范化、制度化、法律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要规范物业管理，提高物业管理水
平，物业管理企业首先要认真贯彻执行该条例。与此同时，物业管理企业还应做好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做好物业管理的各项服务工作，密切与业主的关系  

一是物业管理公司要把自己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切实转变以物为重的
管理思想，“要形成在管理中服务，在服务中管理的服务意识”[4]。二是物业公司
应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物业管理基本项目的内容和标准，并在工作中认真落实，为
业主提供安全、整洁、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三是落实管理公开制度，在经营场所
和收费地点定期公布管理服务收费项目、标准及收费办法，定期公布管理费收支及与
水电暖等有关部门单位、街道、社区的关系等情况，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四是积极探
索业主参与管理的组织形式，调动业主参管议管的积极性，增强物业管理的凝聚力。
五是通过定期对业主回访、谈话聊天等形式征询业主对物管工作的意见建议，以求获
得彼此的信任、理解、支持。 

（二）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档次  

物业公司除为业主提供安全、方便、舒适的保障性服务之外，还要关注业主的深
层次或个性化需求。要进一步完善小区的配套服务设施，如建立购物商店、医疗诊
所、活动中心、健身场馆、幼儿园、食堂、理发室等。在此基础上，还要全方位地开
展个性化、人性化的延伸经营性服务，如订送牛奶、接送小孩上学、寻呼找人、陪护
病人就诊、代购食品等，为业主解决部分疑难问题，解除业主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
物业公司也可适时开展一些健康文明的文化娱乐活动，营造和谐宽松的人文氛围。 

（三）实行现代科学管理，不断提升企业的综合服务能力  

“为实现企业的管理目标，在物业管理的每一个过程和环节，都要实行动态调
节”[5]的梯级管理[6]（从无序管理到有序管理，从严格管理到自主管理）。要充分
运用现代高科技技术，对小区实行智能化的管理；要加大物业管理的科技文化含量，
为业主提供高效、快捷、优质、到位的服务。加强对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培养培训，



  

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法律素养和专业技术、应急等实际操作能力，提升企业的服务
能力和水平。坚持走管养分开，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档次，壮大经济实力，
提升企业资质，树立企业品牌，为物业管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 

注释：  

[1][2][3]张琳、韦小红：《青涩的物业管理》，载2003年3月26日《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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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阳市物业管理协会：《物业企业的市场开拓战略研究》，

http://www.realestat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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